 (114.11修訂) 
國立中央大學
[教學型]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

___(學)年度績效評鑑表
	姓名
	

	延聘系所
	

	職級
	  □專案教授 □專案副教授 □專案助理教授 □專案講師

	評鑑期間

(本次聘期)
	 自民國_____年____月____日至民國_____年____月____日止

	系級教評會

審議結果

(會議記錄併附)
	□通過     
□不通過
不通過理由(請簡述):



	
	※本案業經_____年____月____日_____________教評會審議
   通過____票，不通過____票，廢票____票

	院級教評會

核備結果

(會議記錄併附)
	□通過     
□不通過
不通過理由(請簡述):



	
	※本案業經_____年____月____日_____________教評會核備
   通過____票，不通過____票，廢票____票

	計畫主持人
(簽章)
	

	系/所/中心主管
(簽章)
	

	院級主管
(簽章)
	

	教務長
(簽章)
	

	民國     　年      　月      　日


 [教學型]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績效評鑑項目
	教學任務需求(請用列點方式簡述)

	1. 教學：
2. 輔導與服務：
3. 其他：
註：請用人單位依據系級教評會績效評鑑標準描述該單位教學任務需求，以利進行審查。

	教學表現評量項目(本次聘期內)

	1. 總授課程數、總授課時數


	總授課程數：        門
	依據本校「教師授課鐘點合計規定」：教師每學年實際授課時數以24小時為原則。

	
	總授課時數：     小時
	

	2. 平均每學期所授課程數、授課時數


	平均授課程數：      門
	

	
	平均授課時數：   小時
	

	3. 擔任大學部課程：
總教授人數、平均每課授課人數
	

	4. 擔任研究所課程： 

  總教授人數、平均每課修課人數
	

	5. 擔任大學部
共同科教學
	學年度/學期
	科目
	授課時數
	學生人數
	必/選修

	
	
	
	
	
	· 必修

· 選修

	
	
	
	
	
	· 必修

· 選修

	
	
	
	
	
	· 必修

· 選修

	6. 教學評量結果
	學年度/學期
	科目
	綜合評分
	學生人數
	必/選修
	任教系所平均
	任教學院平均

	
	
	
	
	
	· 必修
· 選修
	
	

	
	
	
	
	
	· 必修
· 選修
	
	

	
	
	
	
	
	· 必修
· 選修
	
	

	7. 獲教學獎項紀錄
（如校內教學傑出獎、校教學優良獎、院級教學優良獎、校外教學獎項等）
	年度
	獎項

	
	
	

	
	
	

	8. 執行國科會或教育部等單位之教學相關計畫（如教育部之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等非屬於高教深耕計畫之計畫）
	年度
	※ 若當年度多筆核定計畫，請自行另增欄位填寫

	
	
	補助單位：

計畫名稱：
執行起迄：
核定金額：

□計畫主持人  □共同主持人

	
	
	補助單位：

計畫名稱：
執行起迄：
核定金額：

□計畫主持人  □共同主持人

	
	
	補助單位：

計畫名稱：
執行起迄：
核定金額：

□計畫主持人  □共同主持人

	
	平均每年計畫件數:  件
	平均每年計畫金額:        元

	9. 執行或參與高等教育深耕教學計畫（如課程內導入創新教學、社會實踐課程、英語授課...等）
	

	10. 教材編撰（數量並且簡要說明）
	

	11. 藝文作品、展演、體育等獲獎事項
	

	12. 其他具體成果
（如專題指導、未列計授課鐘點之超鐘點課程、參加精進教學活動、擔任教學社群召集人、擔任教學審查等教學相關項目）
	

	13. 中心、系（所）自訂項目/標準（請列舉） 
	

	(1)
	

	(2)
	

	(3)
	


 [教學型]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績效評鑑項目
	輔導與服務表現評量項目(本次聘期內)

	1. 擔任導師年度、輔導學生人數
	年度
	
	
	
	
	

	
	人數
	
	
	
	
	

	2.積極推動學習低成就學生輔導措施
（有效利用教務處推動之課業輔導資源，如一對一課輔、微積分課輔、小組學業精進競賽、期中預警等制度等，請列舉說明協助項目，需包含學期、學生姓名及課名等資訊）
	

	3. 獲輔導獎項紀錄
（如校內校級傑出導師獎、校級優良導師獎、校級專項優良導師獎、校外教學獎項等）
	年度
	獎項

	
	
	

	
	
	

	4. 兼任行政職務年度及職務、擔任校內各類委員/

召集人年度及職務
	

	5. 參與中心、系（所）、院、校事務（列舉）
	

	6. 輔導學生課外、學術活動及校內外演講（列舉）
	

	7. 主辦或協辦國內外學術研討會（列舉）
	

	8. 擔任社團、刊物、代表隊等指導教師（列舉）
	

	9. 其他具體成果
（包括導師、行政工作、學術活動、輔導與諮詢或服務相關項目）
	

	10. 中心、系(所)自訂項目/標準(請列舉) 
	

	(1)
	

	(2)
	

	(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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